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明确聊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管辖范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要求，现对明确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管辖权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辖权限划分原则
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管辖权限遵照“属地管理、分责、高效便民”的原则划分，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执法力量下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依托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服务向基层下沉，发挥乡镇（街道)排查调处化解职能。
二、管辖权限划分内容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以下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1.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市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市国资委监管企业;
2.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辖区内的各类用人单位。
（二）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对以下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1.辖区内在省级以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
2.辖区内中央所属、省属用人单位及与之合资、合作企业和部队、外省（市)驻聊用人单位;
3.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行政区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4.辖区内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批准（备案)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5.其他应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三）在全市范围内跨县（市、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用人单位，由用工行为发生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用工行为发生地在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的，由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管辖。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无营业执照或者已被依法吊销、注销营业执照的非法用工单位，由用工所在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并及时通报市场监管等部
门予以查处取缔。
（四）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对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机构管辖范围的举报投诉，按照“一点举报投诉、全市联动受理”的原则，应当先予以受理后，通过联动平台转交给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处理。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聊城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相关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管辖。
三、有关要求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支持、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要站在事关劳动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强化手段、充实力量、确保投入等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确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管辖权限开展监察执法工作，特别要高度重视重大劳动和社会保障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有效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四、特别说明
本通知未作规定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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